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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仕和先生主持

,

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人

。

本次会议的

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合法有效

。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根据公司总经理孙朝芦先生提名

,

同意聘任杨凤翔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与公司其他高管相同

(

杨

凤翔先生简历附后

)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及出资额的议案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

弃权

)

。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22

号

。

鉴于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销售贸易公司

”

)

在筹建过程中

,

另一投资方盘江运通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因资金方面的原因

,

不再参与销售贸易公司的筹建和出资

(

注

:

销售贸易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2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60%;

运通物流以现金出资

800

万元

,

占注册资

本的

40%

。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03

号

、

临

2014-004

号

)

。

为加快销售贸易公司筹建

,

发挥销售贸易公司作用

,

产生经济效益

。

会议同意调整销售贸易公司投资主

体及出资额

,

即本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

继续筹建全资子公司

“

销售贸易公司

”

,

拟定经

营范围不变

(

最终均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贵州盘江煤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内

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23

号

。

为充分利用公司人才和管理优势

,

以及在地区的市场影响力

,

发挥专业公司作用

,

进一步拓宽

“

煤炭产品

检验

、

检测

”

市场的能力

,

增加公司赢利点

。

会议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注入资本金人民币

500

万元

,

设立全资子

公司

“

贵州盘江煤质检测有限公司

”

(

暂定名

,

以工商登记为准

),

开展煤炭相关产品检验

、

检测工作

,

并面向市

场提供有偿服务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检测检验中心的议案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24

号

。

根据

《

贵州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实验室资质认定工作的通知

》

规定

,

为延续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有限公

司已取得的检验检测资质

,

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0

万元人

民币设立其全资子公司

“

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检测检验中心

(

暂定名

,

以工商登记为准

)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五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

内容详见公司公

告临

2014-025

号

。

为进一步促进和谐矿区建设

,

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会议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出

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

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投资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

,

即年产

5,000

吨小锅酒扩建项目

(

一期

按

1,000

吨

/

年建设

)

。

根据拟定的

《

增资扩股协议书

》

,

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

,

公司占盘县岩

博酒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571.2

万元的

35.9%;

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元

,

占注册资

本的

9%;

原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股东资产经评估确认后作为出资

(

评估值为

3,071.2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5.1%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通过银行向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关联董事张仕和

、

周炳军

、

孙朝芦

、

王立军

、

李宗喜

、

王岗回避表决

)

。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26

号

。

为支持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在初创期对融资的需求

,

大力发展相关业务

,

创造效益

。

会议同意公

司用自有资金通过银行

,

按出资比例向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

,

贷款年

利率

7.2%,

贷款期限一年

,

贷款相关手续费用由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承担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该交易公平

、

合理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不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

我们同意公司按出资比例向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

特此公告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附

:

杨凤翔先生简历

杨凤翔

,

男

,1965

年

2

月生

,

出生于河北滦南

,1987

年

7

月参加工作

,

本科学历

,2005

年

4

月毕业于贵州省委党

校法律专业

(

原大专学历

,1987

年

7

月毕业于贵阳师专英语专业

),199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政工师

,

现任贵州

水红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党委委员

、

常务副总经理

。

1984.09

—

1987.07

贵阳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学习

1987.07

—

1990.10

盘江矿务局机关子弟学校教师

1990.10

—

1993.04

盘江矿务局火铺矿工会干事

1993.04

—

1994.10

盘江矿务局火铺矿运销科工会主席

1994.10

—

1999.06

盘江矿务局运销处干部

1999.06

—

2000.07

盘江煤电集团公司运销处科长

2000.07

—

2008.12

盘江煤电集团公司运销处副处长

2008.12

—

2010.02

盘江煤电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

2010.02

—

今 贵州水红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

党委委员

、

常务副总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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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

投资主体及出资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以下简称

“

销售贸易公

司

”

)

。

●

投资金额

:

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

设立全资子公司销售贸易公司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1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立贵州盘江销售

贸易有限公司的议案

》

,

同意公司与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运通物流

”

)

共同投资设立

“

贵州

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

”。

销售贸易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200

万元

,

占注

册资本总额的

60%;

运通物流以现金出资

8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40%

。

销售贸易公司拟定经营范围为煤炭产

品经营销售

、

矿用物资及建筑材料贸易等

。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4-003

号

、

临

2014-004

号

。

鉴于销售贸易公司在筹建过程中

,

运通物流因资金方面的原因

,

不再参与销售贸易公司的筹建和出资

。

为加快销售贸易公司筹建

,

发挥销售贸易公司作用

,

产生经济效益

。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2,000

万元人

民币

,

继续筹建全资子公司

“

销售贸易公司

”

,

拟定经营范围不变

(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

为准

)

。

2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贵

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投资主体及出资额的议案

》

[

详见公告

:

临

2014-021],

会议同意调整销售贸易公司投

资主体及出资额

,

即本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

继续筹建全资子公司

“

销售贸易公司

”

,

拟

定经营范围不变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本次出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贵州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

;

2

、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

3

、

拟定法定代表人

:

杨凤翔

;

4

、

拟定注册地

: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

;

5

、

拟定经营范围

:

煤炭产品经营销售

、

矿用物资及建筑材料贸易等

(

最终以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

6

、

股权结构及出资比例

: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100%;

7

、

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

以上相关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三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

,

相关事宜将在拟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章程

》

中做出约定

,

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

四

、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

本次投资金额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14%;

2

、

本次投资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资产状况及今年的利润不产生影响

;

3

、

本次投资实施后

,

能充分发挥公司在资源及销售等方面的优势

,

提高经济效益

,

加快公司发展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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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

银行向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委托贷款对象

:

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煤炭交易公司

”

)

。

●

委托贷款金额

:10,000

万元人民币

。

●

委托贷款展期

:

一年

。

●

委托贷款利率

:

年利率

7.2%

。

一

、

委托贷款概述

(

一

)

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为支持煤炭交易公司在初创期对融资的需求

,

大力发展相关业务

,

创造效益

。

公司拟用自有资金通过银

行

,

按出资比例向煤炭交易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

,

贷款年利率

7.2%,

贷款期限一年

,

贷款相关

手续费用由煤炭交易公司承担

。

本公司持有煤炭交易公司

20%

的股权

。

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

由于贵州盘江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盘江控股

”

)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运通物流

”

)

为盘江控股控股子公司

(

持股

60%),

运通物流为煤炭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

(

持股

25%),

因此本次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方共同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

。

煤炭交易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王立

军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

运通物流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

盘江控股副总经理

,

董事王玉祥先生为本公司副总工

程师

。

除运通物流外的煤炭交易公司其余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

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

(

二

)

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

2014

年

7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通过银行向西部红果煤炭交

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

[

详见公告

:

临

2014-021],

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通过银行

,

按出资比例向煤

炭交易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

,

贷款年利率

7.2%,

贷款期限一年

,

贷款相关手续费用由煤炭交易

公司承担

。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关联董事张仕和

、

周炳军

、

孙朝芦

、

王立军

、

李宗喜

、

王岗回

避表决

。

本次委托贷款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

,

不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

该交易公平

、

合理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

不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

,

我们同意公司按出资比例向煤炭交易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

二

、

委托贷款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

一

)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

信用评级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

调查

。

(

二

)

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

、

委托贷款对象名称

:

西部红果煤炭交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环湖红果商业街

B

幢

1-5

层

1-1-1

号

法定代表人

:

王立军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

提供煤炭企业产权

、

矿产品

、

矿制品及矿用物资交易服务

;

电子商务

;

煤炭经营

;

矿产品经营

;

研

发

、

销售

、

维护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

提供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市场管理服务

;

经济贸易信息咨询服务

;

其

他中介代理及商务服务

。

(

以上经营不含需前置许可和专项审批项目

。

)

主要股东

:

煤炭交易公司主要股东见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

）

盘江运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 ２５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２０

贵州黔桂天能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５

贵州邦达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１５

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０

六盘水恒鼎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贵州盘县紫森源（集团）实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贵州湾田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合 计

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2

、

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煤炭交易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

。

其主要业务为提供煤炭企业产权

、

矿产品

、

矿制

品及矿用物资交易服务

;

电子商务

;

煤炭经营

;

矿产品经营

;

研发

、

销售

、

维护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

提供技

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市场管理服务

;

经济贸易信息咨询服务

;

其他中介代理及商务服务

。

该公司目前经营正常

,

各主要业务开展正常

。

3

、

委托贷款对象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本公司持有委托贷款对象煤炭交易公司

20%

的股权

,

与煤炭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运通物流

(

持股

25%)

系

同一控制人盘江控股控制

。

盘江控股持有本公司股权为

58.67%,

持有运通物流股权为

60%

。

煤炭交易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王立军先生为本公司董事

、

运通物流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

盘江控股

副总经理

,

董事王玉祥先生为本公司副总工程师

。

除上述关系外

,

本公司与委托贷款对象煤炭交易公司其余股东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

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

4

、

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委托贷款对象煤炭交易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经工商注册登记成立

。

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表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１３

，

０１８．９２ ９

，

７２２．８４

非流动资产

９１６．５４ ２７５．６４

资产总计

１３

，

９３５．４６ ９

，

９９８．４８

流动负债

４

，

４００．７９ ９１．５０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

，

４００．７９ ９１．５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

，

５３４．６７ ９

，

９０６．９８

营业总收入

７

，

０４３．６１ ０．００

营业总成本

７

，

４１５．９２ ９３．０２

利润总额

－３７２．３１ －９３．０２

净利润

－３７２．３１ －９３．０２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三

、

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本次公司运用自有资金发放委托贷款

,

可以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效益

,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

,

不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四

、

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运通物流与本公司系同一控制人盘江控股控制

,

分别是煤炭交易公司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

。

除非

国家宏观经济和煤炭市场持续恶化

,

导致委托贷款对象煤炭交易公司的偿债能力受到影响

。

五

、

截至本公告日

,

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

,

本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

5,000

万元

,

逾期金额为

0

。

特此公告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0395�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14-02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投资设立贵州盘江矿山机械

检测检验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检测检验中心

(

暂定名

,

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以下简称

“

矿山机械检

测中心

”

)

。

●

投资金额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矿山机械公司

”

)

以现金方式出

资

1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其全资子公司矿山机械检测中心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

《

贵州省关于进一步规范全省实验室资质认定工作的通知

》

规定

,

为延续矿山机械公司已取得的检

验检测资质

,

公司全资子公司矿山机械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1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其全资子公司

“

贵州盘江

矿山机械检测检验中心

”

,

拟定经营范围为矿山机械制造中的原料型材

、

成品性能等相关项目检验检测和矿

山机械及其配件常规检验基础性项目检验检测

,

并面向市场提供有偿服务

。

2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

公司投资设立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检测检验中心的议案

》

[

详见公告

:

临

2014-021],

会议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矿

山机械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其全资子公司

“

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检测检验中心

”。

公司独立

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矿山机械公司出资设立其全资子公司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经过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贵州盘江矿山机械检测检验中心

;

2

、

注册资本

:10

万元人民币

;

3

、

拟定注册地

: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

;

4

、

拟定经营范围

: (1)

矿山机械制造中的原料型材

、

成品性能等相关项目检验检测

;(2)

矿山机械及其配件

常规检验基础性项目检验检测

(

最终以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

5

、

股权结构及出资比例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矿山机械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10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

本的

100%;

6

、

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

以上相关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三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矿山机械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1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

公司

,

相关事宜将在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章程

》

中做出约定

,

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

四

、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矿山机械公司的自有资金

,

本次投资金额仅占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矿山机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62%;

2

、

本次投资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矿山机械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资产状况及今年的利润不产生影响

;

3

、

本次投资实施后

,

能延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矿山机械公司已取得的检验检测资质

,

发挥专业公司作

用

,

以及在地区的市场影响力

,

进一步拓宽

“

矿山机械检验

、

检测

”

市场的能力

,

增加经济效益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0395�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14-025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岩博酒业

”

)

。

●

投资金额

: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

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投资岩博酒业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和谐矿区建设

,

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2,000

万元人民币

,

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投资岩博酒业

,

即年产

5,000

吨小锅酒扩建项目

(

一期按

1,000

吨

/

年建设

)

。

根

据拟定的

《

岩博酒业增资扩股协议书

》

,

岩博酒业增资扩股完成后

,

公司占岩博酒业注册资本

5,571.20

万元的

35.90%;

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盘兴能源

”

)

出资

5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

原岩博

酒业股东资产经评估确认后作为出资

(

评估值为

3,071.2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5.10%

。

2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盘

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

[

详见公告

:

临

2014-021]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本次出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

、

企业名称

:

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2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3

、

住 所

: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红果镇县煤炭局大楼

4

、

法定代表人

:

黄太红

5

、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6

、

经营范围

:

原煤

、

焦煤

、

洗精煤

、

铁矿石

、

铅锌矿销售

;

煤矿企业生产投资

;

煤矿设备销售及维修服务

;

煤

层气

、

天然气

、

煤附属产品

、

非煤矿山投资及经营

;

房屋租赁

;

过磅服务

;

汽车零部件批发

;

代办铁路货物运输服

务

;

房地产开发与投资

;

水电开发与投资

。

7

、

资产状况

:

盘兴能源成立于

2013

年

2

月

21

日

,

截止

2014

年

5

月

31

日

,

总资产

41,651.75

万元

,

所有者权益

11,

096.11

万元

,

净利润

1,685.22

万元

(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

三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盘县岩博酒业有限公司

2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3

、

住 所

: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淤泥乡岩博村

4

、

法定代表人

:

肖彬玉

5

、

注册资本

:

贰仟万元整

6

、

经营范围

:

白酒生产经营

7

、

增资方式及相关内容

:

本公司与盘兴能源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

,

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投资岩博酒业

,

即年产

5,000

吨小锅酒扩

建项目

(

一期按

1,000

吨

/

年建设

)

。

增资扩股完成后

,

本公司出资

2,000

万元占岩博酒业注册资本

5,571.20

万元的

35.90%;

盘兴能源出资

50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9%;

原岩博酒业股东资产经评估确认后作为出资

(

评估值为

3,

071.20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55.10%

。

被增资公司岩博酒业其余相关情况如下

:

(1)

岩博酒业经营情况

岩博酒业前身为盘县淤泥乡岩博小锅酒厂

,

产量比较低

。

1999

年

8

月

,

组织省内外专家进行实地调研

、

整

理

、

开发后

,

成立了岩博酒业

,

注册资本金

2,000

万元

,

主要采用传统的蒸馏固态法小锅酿酒工艺

,

以玉米

、

高粱

、

苦荞

、

大麦等为主原料

,

经发酵

、

蒸馏

、

陈酿

、

勾兑制成

,

为清香型白酒

,

目前产能为

200

吨

/

年

。

近三年

,

平均年产

量为

160

吨

,

平均年销售量

150

吨

,

主要市场以六盘水市境内为主

。

现正扩建为

5,000

吨

/

年

(

项目一期按

1,000

吨

/

年建设

),

项目位于盘县淤泥乡岩博村

,

已征地

100

亩

,

场地主要用于新建厂房

、

办公楼

、

宿舍楼等综合建设

,

目

前厂房施工主体已完工

。

(2)

岩博酒业原有股东资产评估情况

受公司委托

,2014

年

3

月

18

日至

2014

年

6

月

13

日

,

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分公司对公司拟

对岩博酒业投资入股岩博酒业所涉及的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

,

评估范围是岩博酒业于评估基准日

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

根据出具的

《

资产评估报告

》

(

中天华资评报字

[2014]

黔第

1015

号

),

评估结论如下

:

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3

月

31

日

,

岩博酒业总资产账面值为

3,315.76

万元

,

总负债账面值为

115.76

万元

,

净资

产账面值为

3,200.00

万元

;

总资产评估值为

3,186.96

万元

,

评估减值

128.80

万元

,

减值率

3.88%;

总负债评估值为

115.76

万元

,

无增减值变化

;

净资产评估值为

3,071.20

万元

,

评估减值

128.80

万元

,

减值率

4.02%

。

评估结果详见

下表

: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流动资产

２４９．７７ ５０５．８７ ２５６．１０ １０２．５３

非流动资产

３

，

０６５．９９ ２

，

６８１．０９ －３８４．９０ －１２．５５

其中：固定资产

５８６．１０ ２８９．０３ －２９７．０７ －５０．６９

在建工程

２

，

１７５．２４ ２

，

２８２．８４ １０７．６０ ４．９５

工程物资

７．５２ ７．５２ ０．００ ０．０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９７．１３ １０１．７０ －１９５．４３ －６５．７７

资产总计

３

，

３１５．７６ ３

，

１８６．９６ －１２８．８０ －３．８８

流动负债

１１５．７６ １１５．７６ ０．００ ０．００

非流动负债

负债合计

１１５．７６ １１５．７６ ０．００ ０．００

净资产

３

，

２００．００ ３

，

０７１．２０ －１２８．８０ －４．０２

(3)

岩博酒业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增资扩股前岩博酒业股权结构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占注册资本比例

余留芬

１

，

３２７．６０ １

，

３２７．６０ ６６．３８％

肖海龙

４１８．００ ４１８．００ ２０．９０％

肖彬玉

１０１．４０ １０１．４０ ５．０７％

肖本现

８２．００ ８２．００ ４．１０％

查应国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２．５０％

王长财

２１．００ ２１．００ １．０５％

合 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增资扩股后岩博酒业股权结构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占注册

资本比例

余留芬

３

，

０７１．２０ ３

，

０７１．２０ ５５．１０％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９０％

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９％

合 计

５

，

５７１．２０ ５

，

５７１．２０ １００％

根据拟定的

《

岩博酒业增资扩股协议书

》

,

增资扩股前岩博酒业股东会决议

,

岩博酒业股东肖海龙

、

肖彬

玉

、

肖本现

、

查应国

、

王长财等

5

人将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股东余留芬

,

退出岩博酒业

。

因此

,

岩博酒业增资

扩股完成后

,

岩博酒业股东为余留芬

(

自然人

)

、

本公司和盘兴能源

,

岩博酒业原股东资产评估值为

3,071.20

万

元

(

见上述资产评估情况

)

。

股权结构如上表

。

(4)

岩博酒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

２４９．７７ ５２４．３６

非流动资产

３

，

０６５．９９ ２

，

６８０．９１

资产总计

３

，

３１５．７６ ３

，

２０５．２６

流动负债

１１５．７６ ５．２６

非流动负债

０．００ 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１１５．７６ ５．２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

，

２００．００ ３

，

２００．００

营业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营业成本

０．００ ０．００

利润总额

０．０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０．００ ０．００

以上财务数据来自岩博酒业提供的财务报表

,

其中

:2013

年度财务报表会计报表未进行审计

;2014

年

3

月

财务报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贵州分所审计

,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40010

号标准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岩博酒业

2013

年至今处于非营业状态

,

现岩博酒业处于扩建项目建设期

,

即年产

5,000

吨小锅酒扩建项目

(

一期按

1,000

吨

/

年建设

)

建设期

。

因此

,

岩博酒业

2013

年至今营业收入

、

利润等财务指标为零

。

四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拟定的

《

岩博酒业增资扩股协议书

》

,

岩博酒业以增资扩股方式引进本公司

、

盘兴能源进入岩博酒

业

,

即年产

5,000

吨小锅酒扩建项目

(

一期按

1,000

吨建设

)

。

主要内容如下

:

1

、

增资扩股前岩博酒业股东肖海龙

、

肖彬玉

、

肖本现

、

查应国

、

王长财等

5

人将持有的全部股份转让给股

东余留芬

,

退出岩博酒业

。

2

、

岩博酒业增资扩股拟设置注册资本金为

5,571.20

万元人民币

。

岩博酒业原股东以评估资产出资

,

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

55.10%;

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

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35.90%;

盘兴能源以现金出资

,

占公司注册资本

的

9%

。

增资扩股完成后

,

公司股东由上述三方组成

,

修改原公司章程

,

重组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

。

同时上述三

方股东约定

,

增资扩股协议生效前公司的资产

、

债权

、

债务均由增资扩股前的股东方享有和承担

,

与本公司和

盘兴能源无关

。

3

、

增资扩股后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股 东 认缴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占注册

资本比例

余留芬

３

，

０７１．２０ ３

，

０７１．２０ ５５．１０％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９０％

贵州盘县盘兴能源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９％

合 计

５

，

５７１．２０ ５

，

５７１．２０ １００％

岩博酒业原股东资产评估值为

3,071.20

万元

(

见上述资产评估情况

)

。

4

、

股东出资期限

:

股东注册资本出资

,

在本协议签订

(

或股东大会

)

后

20

个工作日内注入在银行开设的临

时验资账户

。

5

、

各股东方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按本协议规定足额按时完成出资义务

。

投资各方如有不履行本协议约

定的出资义务

,

视作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

违约方应按其出资义务的

10%

向新公司其他股东支付违约金

,

守约方

按照实际增资额占总实际增资额的比例分享上述违约金

。

其他守约方有权按本协议约定取消违约方的股东

资格

,

并由违约方承担其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

6

、

公司经营范围及期限

:

公司经营范围为白酒生产经营

;

公司经营期限为

50

年

,

自变更登记后新的

《

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

签发之日起计算

。

如股东各方同意延长合资期限

,

须经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

,

并应当在合资期满前六个月报原审批机构批

准

。

7

、

本协议经合作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

8

、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纠纷

,

合作各方协商解决

。

协商不一致时可向公司注册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五

、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

本次投资金额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14%;

2

、

本次投资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资产状况及今年的利润不产生影响

;

3

、

本次投资实施后

,

能促进和谐矿区建设

,

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3

、《

岩博酒业资产评估报告

》

;

4

、《

岩博酒业资产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

》

;

5

、《

岩博酒业增资扩股协议书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证券代码:600395� � � �证券简称:盘江股份 编号:临2014-023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贵州盘江煤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贵州盘江煤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

暂定名

,

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以下简称

“

煤质检测公

司

”

)

。

●

投资金额

:

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

,

设立全资子公司煤质检测公司

。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充分利用公司人才和管理优势

,

以及在地区的市场影响力

,

发挥专业公司作用

,

进一步拓宽

“

煤炭产品

检验

、

检测

”

市场的能力

,

增加公司赢利点

。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

,

设立全资子公司

“

贵州盘

江煤质检测有限公司

”

,

开展煤炭相关产品检验

、

检测工作

,

并面向市场提供有偿服务

。

2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投资设

立贵州盘江煤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

[

详见公告

:

临

2014-021]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

本次出资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之内

,

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二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贵州盘江煤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

2

、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

3

、

拟定注册地

:

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

;

4

、

拟定经营范围

: (1)

煤炭产品质量检验

;(2)

承担煤炭相关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

、

仲裁检验

、

委托检验及

许可证产品检验

;(3)

对实行生产许可证产品的质量

、

重要新产品投产的鉴定

、

产品质量的认证进行检验和复

检

;(4)

承担煤炭相关产品科研成果鉴定检验

;(5)

研究开发新的煤炭相关产品检验技术和方法

,

对企业的质量

检验机构进行指导和人员培训

;(6)

参与国家标准

、

专业标准制修订和检验方法确认工作

。

(

最终以核定的经营

范围为准

);

5

、

股权结构及出资比例

:

本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

,

占注册资本的

100%;

6

、

资金来源

:

自有资金

。

以上相关事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三

、

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公司以现金方式独立出资

500

万元人民币设立全资子公司

,

相关事宜将在拟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

《

公司章程

》

中做出约定

,

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

四

、

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

,

本次投资金额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35%;

2

、

本次投资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资产状况及今年的利润不产生影响

;

3

、

本次投资实施后

,

能充分利用公司人才和管理优势

,

以及在地区的市场影响力

,

发挥专业公司作用

,

进

一步拓宽

“

煤炭产品检验

、

检测

”

市场的能力

,

增加公司赢利点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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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6

月

29

日以邮件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的通知

，

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

，

实

际参会董事

9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

1

、《

关于选举郭亚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鉴于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

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选举郭亚军先生为上海九

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

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

同时根据

《

公司章程

》

第八条

规定

，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

该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2

、《

关于选举李勤夫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

该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3

、《

关于与复华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议案

》。

该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上的

《

关于与复华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

临

2014-039

）。

4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浙江海润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

该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本议案内容详见

2014

年

7

月

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

http://www.sse.com.cn/

）

上的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浙江海润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4-040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五日

简历

郭亚军先生的个人简历

郭亚军

，

男

，

1956

年

11

月出生

，

1982

年毕业于中国民航大学

，

获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商学院硕士学位

。

1982

年

至

1993

年在民航安徽省局工作

，

历任运输科科长

、

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

1993

年

2

月加入海航

，

历任海南航空合作

发展部总经理

、

市场部总经理

、

扬子江快运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

、

海航集团执行副总裁

、

海南旅游集团董事长

、

海航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香港快运航空公司总裁

、

大新华物流控股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

海航集

团华东总部总经理

、

金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长等职务

；

现任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李勤夫先生的个人简历

李勤夫

，

男

，

1962

年

3

月出生

。

曾任平湖新仓服装一厂厂长

；

茉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

上海九龙

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现任浙江九龙山国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平湖九龙山海湾度假

城休闲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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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复华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甲方

"

）

与复华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复华控

股

"

或

"

乙方

"

）

本着互利共赢

、

共同发展

、

全面合作

、

分步推进的原则

，

经双方友好协商

，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

通过土地转让或合作开发的方式

，

对九龙山度假区山北三个地块

（

国宾馆地块

、

维修中心地块

、

高尔夫度

假村地块

）

进行联合开发

。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一

、

交易概述

1

、

公司与复华控股通过土地转让或合作开发的方式

，

对九龙山度假区山北三个地块

（

国宾馆地块

、

维修

中心地块

、

高尔夫度假村地块

）

进行联合开发

。

2

、

2014

年

7

月

4

日上午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与复华控股有限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的议案

》（

详见公告编号

：

临

2014-038

）。

3

、

2014

年

7

月

4

日下午

，

公司与复华控股签署了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复华控股有限公司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

复华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8

号

IFC

大厦

A

座

39

层

法定代表人

：

朱建军

注册资本

：

5,008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项目投资

；

投资管理

；

资产管理

；

投资咨询

；

企业策划

；

技术推广

、

技术服务

；

承办展览展示

。

三

、

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

1

、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九龙山景区

10.12

平方公里范围土地开发权

，

并依托

国家森林公园景观

，

打造融合游艇

、

高尔夫

、

马术

、

温泉等全方位配套的高品质大型综合旅游度假区

。

2

、

复华控股对九龙山及周边市场进行了充分调研

，

有意与甲方进行全面战略合作

，

经双方友好协商

，

达

成如下战略合作框架

。

（

一

）

合作原则

1

、

互利共赢

、

共同发展原则

2

、

全面合作

、

分步推进原则

（

二

）

合作内容

1

、

九龙山度假区项目合作

⑴

通过土地转让或合作开发的方式

，

对甲方旗下九龙山度假区山北三个地块

（

国宾馆地块

、

维修中心

地块

、

高尔夫度假村地块

）

进行联合开发

。

⑵

国宾馆地块作为首个合作地块在本协议签署后立即启动

，

高尔夫度假村和维修中心地块同时着手

相关准备与商谈工作

，

该两个地块最长不超过

8

个月完成土地挂牌条件

。

⑶

合作模式如下

：

甲乙双方各以对应地块全部土地价款的其中一部分作为出资

，

组成项目公司

，

同股

同权进行共同开发经营

。

项目公司的具体股权比例

、

土地价格及相关细节将在针对对应地块签署正式协议

时予以明确

,

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审批和披露

。

⑷

双方在景区商业

、

温泉及其他配套游乐设施扩建等方面进行合作

，

具体扩建面积以双方共同测量为

准

，

并签署单独协议

。

甲方授予乙方现有景区内圣马可酒店商业街剩余可用商铺的三年租金免费经营管理

权

(

此条款需根据上市公司规定履行审批和披露程序

)

，

乙方有意以温泉项目作为首个支持甲方完善配套的

项目

，

在本协议签署后立即开展项目相关工作

。

2

、

双方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以九龙山旅游度假区项目合作开发为契机

，

双方建立长期战略合作联盟

，

通过双方联合考察

、

同步决

策

，

在全球范围内选定可联合开发的旅游综合度假区

，

结合双方的品牌

、

资源

、

产品和资本优势

，

联手打造具

有不断创新能力的综合旅游度假品牌

。

（

三

）

双方责任

1

、

甲方责任

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

甲方协助乙方获得规划用地并争取给予最大限度优惠

，

同时在基

础设施配套

、

旅游资源对接

、

景区内相关资源支持方面给予项目公司最大力度的支持

。

2

、

乙方责任

⑴

乙方项目的设计方案不能违背九龙山度假区的整体风格和氛围

。

⑵

在本框架协议签署后

，

乙方委托专业咨询公司完成地块研究报告后五个工作日内

，

乙方应向甲方支

付项目定金

。

定金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

RMB20,000,000

元

），

在支付国宾馆地块项目土地出让款或股权比例

款时予以抵扣

。

如乙方支付甲方定金后

60

天内

，

甲方无法完成国宾馆地块的所有出让或股权手续

，

该定金贰

仟万元将退还给乙方

。

（

四

）

其它

1

、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

，

是双方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和后续具体项目股权协议的基础

。

2

、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3

、

本协议壹式肆份

，

双方各执贰份

。

四

、

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框架协议签署后

，

加快了九龙山度假区山北三个地块

（

国宾馆地块

、

维修中心地块

、

高尔夫度

假村地块

）

的开发

，

且双方将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

，

该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合作项目奠定了良好基础

，

但具

体合作协议或业务开展方案尚需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

公司将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要

求

，

结合项目实际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

；

2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与复华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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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全资子公司与浙江海润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交易内容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浙江九龙山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开发公司

"

、

"

九龙山开发

"

或

"

甲方

"

）

持有平湖九龙山港龙置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港龙置业

"

）

90%

股权

，

浙江海润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海润投资

"

或

"

乙方

"

）

已经受让了港龙置业

10%

股权

。

现开发公

司将持有的港龙置业

90%

股权转让给海润投资

，

股权转让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共计人民币

28,000

万元

。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一

、

交易概述

1

、

开发公司将持有的港龙置业

90%

股权转让给海润投资

，

股权转让完成后

，

开发公司将不再持有港龙

置业的股权

。

开发公司同意在适当时间乙方主体变更为

"

上海贝斌投资有限公司

"

，

由上海贝斌投资有限公司承继乙

方

（

海润投资

）

在本框架项下的各项权利

、

义务

。

上海贝斌投资有限公司也同意受让乙方的上述各项权利

、

义

务

。

2

、

2014

年

7

月

4

日上午

，

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浙江

海润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

》（

详见公告编号

：

临

2014-038

）。

3

、

2014

年

7

月

4

日下午

，

开发公司与海润投资签署了

《

平湖九龙山港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

》，

上海贝斌投资有限公司也在上述协议上签字

。

二

、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浙江海润投资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

万元

；

注册地址

：

平湖市乍王线

555

号四楼

；

经营范围

：

基础设

施建设

、

房地产开发

、

建筑安装等

。

上海贝斌投资有限公司

，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金山区海丰路

65

号

3365

室

；

经营范

围

：

实业投资

（

除金融

、

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项目

），

投资管理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除经纪

），

物业管理

，

自有

房屋租赁

，

会展服务

，

地基与基础工程

，

建筑安装工程

（

除特种设备

），

水电安装

，

绿化工程

，

金属制品

，

塑料制

品销售

，

从事货物进口及技术进口业务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

、

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

：

1

、

港龙置业为一家注册在中国平湖市的公司

，

目前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元整

，

均为货币资金出资

。

2

、

开发公司持有港龙置业

90%

股权

。

开发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3

、

海润投资已经受让了港龙置业

10%

股权

。

4

、

港龙置业最终将持有九龙山旅游度假区西侧约

121,452

㎡的土地

。（

以下简称

"

目标土地

")

5

、

乙方有意向甲方分期购买其持有的港龙置业股权

，

并最终由海润投资持有港龙置业

100%

股权

。

双方本着友好合作

，

互利共赢的原则

，

经协商一致

，

达成如下框架协议

：

1

、

甲

、

乙双方确认

，

港龙置业在满足以下

①～④

项条件的情形下

，

港龙置业全部资产及基础设施配套费

价值为人民币

33

，

000

万元

(

大写

：

叁亿叁仟万元

)

。

乙方为购买甲方目前持有的港龙置业

90%

股权

，

应向甲方

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及基础设施配套费用共计人民币

28

，

000

万元

（

贰亿捌仟万元

）。

①

完成九龙山隧道工程

，

将海水引至目标土地

，

且该隧道的宽度

、

深度能保证约

60

英尺的游艇能够航行

至目标土地

；

②

在办理第一次股权变更时

，

港龙置业账面不存在对第三方的债务及对外或有担保

；（

如果该等债务事

实存在

，

则该等债务均由九龙山开发实际承担

）；

③

在办理第一次股权变更时

，

港龙置业账面货币资金余额归九龙山开发所有

。

④

乙方支付给甲方的

"

基础设施配套费

"

明确如下

：

马尔贝拉小区的所有负荷用电线路

、

给水排水

（

污

水

）

市政管线

、

天然气市政管网

、

热力管网

、

游艇航道须引入至征地红线

。

2

、

双方商定

，

甲方应在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二年内

，

负责将

"

鉴于

"

部分第

3

条中所列的约

121,452

平

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至港龙置业名下

。

甲方

、

乙方应共同配合九龙山管委会完成上述土地上的拆迁工

作

。

乙方在上述地块上建设马尔贝拉项目

。

马尔贝拉项目应严格按照政府部门批准的容积率等相关土地指

标进行开发建设

。

乙方对此充分了解并认可

。

3

、

乙方提出

，

因甲方未告知马尔贝拉项目临近中石化陈山油库北罐区

，

根据

《

石油库设计规范

》

中相关

规定

，

项目与油库安全距离不得小于

100M

，

造成一期项目地块

71

亩建设用地无法建设住宅

，

原建设规划部

门批准的方案必须重新调整

，

前期项目设计

、

勘查

、

广告推广

、

样板房

、

前期工程投入全部作废

，

造成约

3700

万的损失

。

甲方有权审计核实上述无法建设住宅的建设用地面积及投入金额的真实性

，

乙方承诺提供协助

。

4

、

双方商定

，

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及配套费分二期进行

：

第一期

：

乙方应于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甲方人民币

5700

万元

，

扣除前期应由甲

方承担的损失人民币

3700

万元

，

实际应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

。

第二期

：

乙方应于甲方将本框架协议第

2

条中所列的土地使用权证全部办妥至港龙公司名下

，

且拆迁全

部完成后二个月内向甲方支付

22300

万元

。

乙方向甲方支付上述两期款项前

，

双方另行签订具体的股权转让协议

，

并由甲方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上

市公司相关的批准程序

。

5

、

双方商定

，

在乙方向甲方支付了第一期款项后

，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港龙置业

25%

的股权变更登记

至乙方名下

（

乙方合计占股

35%

），

在第二期款项支付后甲方将剩余的港龙置业

65%

股权变更登记至乙方名

下

。

6

、

股权转让过程中

，

甲

、

乙双方共同委派人员组成董事会

，

并由董事会聘请李伟斌担任总经理及组建的

经营团队

。

港龙置业的日常经营业务需董事会全体成员同意方可实施

。

7

、

港龙置业项目开发资金全部由乙方负责落实

，

与甲方无涉

，

相应地

，

因项目开发取得的全部收益

，

包

括项目销售所得及政府给予港龙置业的各项奖励

、

补助款项等均由乙方享有

。

8

、

至港龙置业办妥房产预售证时

，

九龙山开发向港龙置业开具发票

，

金额为人民币

3.3

亿元与目标土地

账面成本的差额

。（

九龙山开发应确保转让后的港龙置业不必承担因港龙置业前期取得上述国有土地使用

权的价款与本次转让价款

（

即人民币

3.3

亿元

）

之间的差额而产生的土地增值税等税费

，

若九龙山开发不能提

供或提供的发票不合格

，

致使海润投资受让后的港龙置业承担上述增值部分相应税款的

，

九龙山开发应负

责全额补偿给海润投资受让后的港龙置业

）。

9

、

为帮助目标土地开发建成物业的销售

，

九龙山开发同意其购房客户享受九龙山俱乐部的预定服务

。

10

、

双方商定

，

因政府努力推动

"

浙商回归

"

等原因

，

甲方同意在适当时间乙方主体变更为

"

上海贝斌投

资有限公司

"

，

由上海贝斌投资有限公司承继乙方在本框架项下的各项权利

、

义务

。

上海贝斌投资有限公司

也同意受让乙方的上述各项权利

、

义务

。

11

、

凡因履行本框架协议所发生的争议

，

甲

、

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

如协商不成

，

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

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12

、

本框架协议自甲

、

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

本框架协议一式肆份

，

甲

、

乙双方各执贰份

，

均具同

等法律效力

。

13

、

自本框架协议生效之日起

，

甲

、

乙双方关于港龙置业股权转让事宜均以此框架协议为准

。

四

、

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

，

双方将另行签订具体的股权转让协议

，

结合项目实际进

展情况

，

公司将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要求

，

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1

次会议决议

；

2

、

平湖九龙山港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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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1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

1

次会议的通知

。

会议于

2014

年

7

月

4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人

，

实际参会监事

3

人

。

本次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选举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3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特此公告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五日

附件

廖虹宇先生个人简历

廖虹宇

，

男

，

1978

年

7

月出生

，

2001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

，

获得学士学位

；

毕业后先后作为法务人员

、

法务经理服务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法律事务办公室

，

期间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参加

GE

黑带

培训并获得黑带培训合格证书

；

2009

年调入海航易生控股有限公司

，

分别任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

、

风险管

理部副总经理

；

2010

年调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任合规部副总经理

；

2011

年调入海航航空控股有限公

司任合规部副总经理

。

现任海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合规部总经理

，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

。


